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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总支（党委）、党支部： 

    为切实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根

据《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宣讲工作的通知》（鲁办发电〔2019〕147 号）和《中

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关于成立省属高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的通知》要求，学校决定成立济宁学

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开展集中宣讲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导全校广大党员干部师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上来，把力量凝聚到

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各项制度建设的任务上来，把精力和

智慧落实到学校高质量发展上来，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

导学校大学制度建设，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二、宣讲内容 

    宣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重中之重，以党中央批准的《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为基本依据，全面准确阐释

好、解读好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

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深入宣讲我们党领导人民探

索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深入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

内涵、基本特征和制度优势，深入宣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

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要把制度自信作为

一条红线贯穿到全会精神宣讲工作各方面，在全校师生中营

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浓厚氛围。 

    三、组织领导 

    学校党委成立全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宣讲团。 



    团长： 

    郁章玉  党委书记、教授 

    副团长： 

    吕灵昌  党委副书记、院长，教授 

    马  恩  党委副书记 

    刘德胜  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 

    朱松涛  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 

    许记中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继凯  党委委员、副院长 

    王旭英  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 

    成员： 

    李凡路  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 

    吕祥华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李传伟  纪委副书记 

    李刘成  党委组织部部长 

    邓新民  党委宣传部部长 

    冯  晶  人事处（教师工作部）处长（部长） 

    夏可树  学生工作处（武装部）处长（部长） 

    马新蕾  校团委书记 

    王艳萍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陆  波  经济与管理系党总支书记 

    卫建勋  文化传播系党总支书记 

    陈彦华  外国语系党总支书记 

    乔东华  教育系党总支书记 



    杨晓青  美术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唐秋晶  音乐系党总支书记 

    来维龙  数学系党总支书记 

    孙  文  物理与信息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赵爱华  机械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郑  宁  化学与化工系党总支书记 

    李洪伟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党总支书记 

    许  杰  计算机科学系党总支书记 

    辛亚杰  体育系党总支书记 

    朱宁波  初等教育学院（曲阜师范校区）党委书记 

    马云水  学前教育学院（兖州师范校区）党总支书记 

    樊海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颜景虎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 

    张秀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四、宣讲安排 

    （一）省高校宣讲团成员（我校 2人）和学校宣讲团成

员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参照《宣讲提

纲》，认真备课，精心撰写宣讲稿，为宣讲活动做好充分准

备。 

    （二）11 月 26 日起，学校集中宣讲正式开始。按照省

委要求，学校党委书记坚持带头学、带头讲，开展“书记第

一讲”，讲好学校第一课。省高校宣讲团成员优先在我校宣

讲。宣讲团成员至少开展 1场集中宣讲，并于 12 月 25 日前

完成集中宣讲任务。 



    （三）学校宣讲团成员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组织开展宣讲活动，宣讲对象为全校干部师生。 

    （四）利用“形势与政策”课，由承担“形势与政策”

课的教师开展“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教育，宣讲对象

主要是 2018 级、2019 级全体学生。（13 周至 16 周） 

    五、宣讲要求 

    各党总支（党委）、党支部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周密组织安排，制

定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要结合实际开展宣讲活动，确

保宣讲覆盖到每一位师生；要紧密结合学校改革发展实践和

广大师生的思想工作实际，把集中宣讲与经常性宣讲结合起

来，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讲究宣讲艺术，注重互动交流，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师生听得懂、

能领会、可落实；要充分利用好校园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开展

宣讲活动，积极回应师生关切，在网上唱响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的“大合唱”，让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

根、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全校师生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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